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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南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通办〔2022〕86号）明确的第二项整改事项已整改完成。

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求，现

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问题

新建项目节能审查控制不力，南通市 48个已开工省市级重

大工业项目中 22个未取得节能审查手续；海安市、如皋市“十四

五”新增 1000吨标煤以上用能项目分别有 26个、7个项目未取

得节能审查手续即开工建设；江苏优嘉植物保护有限公司中化现

代植保产业园二期农药项目等4个“两高”项目无节能审查手续违

规建设或生产。

二、整改实施主体

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

三、重点措施

（一）严格落实《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节能审查办法》《节能监察办法》，对已开工或已投产未取得节

能审查手续的企业责令立即停工停产整改，编制节能报告送有权

审批部门办理节能审查手续，在未取得节能审查手续之前不得开

工建设或生产。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问题中所有项目的节能

审查手续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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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县（市、区）按季度梳理辖区内拟开工项目，核发

施工许可证前必须检查节能审查制度执行情况。

（三）建立和完善新建项目节能审查、监管机制，将节能工

作纳入项目全流程审批监管范围，加大监管力度，对“未批先建”

行为严肃查处。

四、目标任务

按要求完善相关项目节能审查手续，建立健全新建项目节能

审查、监管机制。

五、完成时限

2022年 12月底前

六、整改完成情况

（一）开发区经发局和行政审批局于 2022年 2月份，对省

市级重大工业项目中的我区 5个未取得节能审查手续的项目，开

具了《责令停工停建通知书（部门联合函）》，及时责令企业停工

停建；后续 5家企业编制了节能报告送有权审批部门办理节能审

查手续，截止目前，我区的 5个省市级重大项目中江苏安惠健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10日获得了项目节能报告审查

意见书，弘凯光电（江苏）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2日获得了

项目节能报告审查意见书（通开发节审〔2022〕4号）；中天科

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2月 24日获得了项目节能报告审

查意见书（通开发节审〔2022〕5号）；事必得精密科技（南通）

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 4日获得了项目节能报告审查意见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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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节审〔2022〕12号）；江苏安惠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3月 10日获得了项目节能报告审查意见书（通开发节审〔2022〕

15号）；江苏晟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6月 6日获得了

项目节能报告审查意见书（苏发改能审〔2022〕125号），5个项

目均已重新开工建设。

（二）我区按季度梳理辖区内拟开工项目，区行政审批局严

格执行核发施工许可证前必须检查节能审查的工作制度。

（三）我区行政审批局、经发局建立和完善新建项目节能审

查、监管的协调联动机制，同时将节能工作纳入项目全流程审批

监管范围，区经发局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对有“未批先建”行为

的企业进行严肃查处。

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3年 7

月 20日至 2023年 8月 2日）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反映。

监督电话（整改责任单位）：0513-85982171

电子邮箱（整改责任单位）：kfqwrfzgjz@163.com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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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南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通办〔2022〕86号）明确的第三项整改事项已整改完成。

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求，现

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问题

落后产能淘汰不力，抽查 47家铸造企业发现 19家企业共有

37台落后中频炉设备，部分企业还在使用油砂制芯、铸件酸洗

等落后工艺，环境污染严重。

二、整改实施主体

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

三、重点措施

（一）拆除督察反馈 19 家企业 37 台落后中频炉设备，淘

汰企业油砂制芯、铸件酸洗等落后工艺，防止死灰复燃。

（二）强化行业摸排，对全市铸造行业情况开展大排查，对

排查发现的落后设备和工艺，坚决予以淘汰。

（三）加强监管，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严禁审批、上马不符

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工艺和设备。

四、目标任务

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严禁新增不符合产业政策项目、产

能、设备。

五、完成时限

2022年 12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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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整改完成情况

（一）我区不涉及督察所指出的19家企业共有37台落后中频

炉设备。

（二）我区前期对涉中（工）频炉企业开展多轮次排查，另

外对旺腾机电（南通）有限公司等8家涉及铸造工艺企业生产工

艺及设备摸排。经排查，我区未发现存量中（工）频炉用于生产

地条钢或其他落后产能；对照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目录，未

发现需淘汰落后的设备或工艺。同时，按照市工信要求，对2018

年以来审批的新改扩建铸造项目进行摸底，未发现违规新建铸造

项目情况。

（三）审批部门将对照产业政策严格审批，严禁新增不符合

产业政策项目、产能、设备。行业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依法依规

淘汰落后产能。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形成合力，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做好做实淘汰落后产能相关工作。

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3年 7

月 20日至 2023年 8月 2日）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反映。

监督电话（整改责任单位）：0513-85982171

电子邮箱（整改责任单位）：kfqwrfzgjz@163.com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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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南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通办〔2022〕86号）明确的第十四项整改事项已整改完

成。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求，

现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问题

沿江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违法违规问题多发，南通洪港水源地

保护区内建有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集安瑞科食品

装备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设施；南通老洪港应急水源地保护区内

存在农田种植、建筑垃圾堆场、临时堆泥场；如皋长青沙七匡水

源地保护区内存在华泰重工（南通）有限公司部分厂区。

二、整改实施主体

如皋市、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

会）

三、重点措施

（一）2022 年 3 月底前，完成南通洪港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内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固废仓库清理工作；彻底清理南通

老洪港应急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农田种植、建筑垃圾堆场、临时堆

泥场。完成长青沙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原物理隔断维修工作，关闭

并拆除二级保护区内加气站和华泰重工（南通）有限公司存在厂

区。同时，完成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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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环境应急物资。

（二）2022 年 12 月底前，推进南通洪港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内存在的企业码头规范整治，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码头

初期雨水和船舶污水统一收集处理，船舶垃圾及时转运处置。南

通中集安瑞科食品装备有限公司码头全面落实清洁货种装卸，采

取各项抑尘降尘措施，确保不对周边大气环境产生污染。规范整

治措施未到位前，码头暂停使用。

（三）强化水源地安全防控，配备足够的应急装备。加强水

源地日常监管巡查，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杜绝环境安全隐患。

五、完成时限

2022年 12月底前

六、整改完成情况

（一）南通洪港水源地保护区内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司

固废仓库已清空，并改造成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彻底清理南通

老洪港应急水源地保护区内的农田种植、建筑垃圾堆场、临时堆

泥场；完成饮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修编，配齐相应

环境应急物资。

（二）南通洪港水源地保护区内存在的企业码头，已经加强

日常监管，码头均已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码头初期雨水和船舶

污水统一收集处理不下江，船舶垃圾及时转运处置；督促中集安

瑞科散货码头做好扬尘管控，落实各项抑尘降尘措施，码头面定

期清扫，保持清洁，确保不对周边环境产生污染；南通中集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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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食品装备有限公司已开展码头装卸作业污染物排放大气及水

环境影响评估并经专家评审；

（三）强化水源地安全防控，配备足够的应急装备。加强水

源地日常监管巡查，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杜绝环境安全隐患。

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3年 7

月 20日至 2023年 8月 2日）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反映。

监督电话（整改责任单位）：0513-85982171

电子邮箱（整改责任单位）：kfqwrfzgjz@163.com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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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南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通办〔2022〕86号）明确的第二十二项整改事项已整改

完成。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

求，现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问题

南通市铸造企业普遍存在工艺废气收集处理不到位、固废贮

存不规范等问题，启东市坤宇铸造厂等 5家企业未建设废气收集

处理设施，南通捷瑞阀门有限公司等 12家企业废砂、炉渣随意

倾倒、堆放。

二、整改实施主体

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

三、重点措施

（一）对反馈问题涉及企业立即实施停产整改，涉及违法行

为的依法查处，确保废气收集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废砂、炉渣规

范处置到位，在整改完成之前不得投入生产。

（二）按照《南通市铸造企业环保专项整治方案》（通环执

法〔2022〕2 号），开展铸造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提升废气收

集治理效果，规范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行为。

（三）坚持举一反三，加强监管，规范铸造行业环境行为，

依法依规处理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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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标任务

开展铸造行业专项整治，提升废气收集治理效果，规范固体

废物贮存、处置行为。

五、完成时限

2022年 12月底前

六、整改完成情况

（一）经查，开发区不涉及省督反馈意见中涉及的相关企业。

（二）我区按照《南通市铸造企业环保专项整治方案》（通

环执法〔2022〕2号），开展铸造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提升废气

收集治理效果，规范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行为。

（三）坚持举一反三，加强监管，规范铸造行业环境行为，

依法依规处理违法行为。

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3年 7

月 20日至 2023年 8月 2日）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反映。

监督电话（整改责任单位）：0513-85982171

电子邮箱（整改责任单位）：kfqwrfzgjz@163.com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7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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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南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通办〔2022〕86号）明确的第四十二项整改事项已整改

完成。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

求，现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问题

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存在短板。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监管不到

位，南通市 15家建筑垃圾处置单位仅 4 家取得特许经营许可，

如东县鼎元建筑垃圾利用中心等 5 家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单位

露天堆存大量建筑垃圾。崇川区通京大道东侧建筑垃圾临时堆场

超期未完成清理。

二、整改实施主体

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

三、重点措施

（一）对未取得特许经营许可证的 11 家建筑垃圾处置单

位，责令停止运营，同时严格落实堆场扬尘管控措施。加大执法

力度，依法取缔违法违规企业。

（二）对省通报的 5 家露天堆放建筑垃圾的单位，全面覆

盖场地堆放的建筑垃圾，确保按规范管理。督促企业加强日常管

控，同时加大巡查力度，避免问题反弹回潮。

（三）对崇川区通京大道东侧建筑垃圾临时堆场超期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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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问题，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存量垃圾分类清理。强化源

头管控，多措并举，强力推进装修垃圾源头粗分类，科学压减增

量。

（四）落实长效管理。完善建筑垃圾调配场建设审批手续，

按照建筑垃圾调配场建设规范要求，改造完善设施设备，严格落

实“三防”要求，消除环保安全隐患。

四、目标任务

加强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监管，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五、完成时限

2022年 12月底前

六、整改完成情况

（一）江苏能达环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取得南通开发区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特许经营协议；

（二）采用防尘绿网全面覆盖场地堆放的建筑垃圾，作业期

间采取洒水车喷淋降尘措施，确保按规范管理。督促企业加强日

常管控，同时加大巡查力度，避免问题反弹回潮；

（三）加快场地内各种物料生产销售进度，保证物料的快速

消化，避免大量积压；在出口处安装设置车辆清洗设施，运输车

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及时清扫和冲洗

散落的物料，保持出口处道路整洁，严格落实“三防”要求。

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3年 7

月 20日至 2023年 8月 2日）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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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反映。

监督电话（整改责任单位）：0513-85982171

电子邮箱（整改责任单位）：kfqwrfzgjz@163.com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7月 19日



— 14—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

《南通市贯彻落实省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反馈意见整改

方案》（通办〔2022〕86号）明确的第四十三项整改事项已整改

完成。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

求，现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问题

部分园区环境应急能力建设滞后，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等

12家涉危涉重园区（片区）三级防控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如东

经济技术开发区电镀中心已入驻投产 8家企业，但配套的公共事

故应急池尚未开始建设。

二、整改实施主体

海安市、如皋市、如东县、启东市、通州区、海门区、南通

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党工委）和政府（管委会）

三、重点措施

（一）2022 年 3 月底前，涉危涉重园区（片区）完成三级

防控体系建设方案编制；6月底前，通过专家论证并启动工程建

设；12 月底前，三级防控体系建设工作全面完成。

（二）如东经济技术开发区配套建设电镀中心事故应急池，

2022 年 2 月底前完成审图、编标及招投标工作，6 月底前完成

事故应急池主体工程建设。

（三）2022 年 12 月底前，对照工信部等 6 部委联合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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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原

〔2021〕220 号）以及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办法，督促园区进一

步加强安全环保、公共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规划建设、

安全监管、污染防治、应急救援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综合管理能

力，努力打造产品关联度高、产业集聚度高、管理水平高的示范

样板园区。

四、目标任务

加强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监管，规范生产经营行为。

五、完成时限

2022年 12月底前

六、整改完成情况

（一）2022年 3月底，南通经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完成三

级防控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并于 6月底前完成专家评审。结合我

区化工园区专业污水处理厂建设实际，2022年 10月份对原三级

防控体系实施方案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通过专家评审，对相应

的控制工程进行了调整。调整后主要建设任务为：1.污水转输系

统（公共事故应急池连接管线）；2.河道截污工程（4处河道堆土）；

3.东方红出江闸维护。

（二）12月底前，我区三级防控体系实施方案确定的所有

工程已全部完成，并通过竣工验收。

（三）我区化工园区对照工信部等 6部委联合印发的《化工

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信部联原〔2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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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以及省化工园区认定管理办法，督促园区进一步加强安全环

保、公共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高规划建设、安全监管、

污染防治、应急救援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综合管理能力。为进一

步打造产品关联度高、产业集聚度高、管理水平高的示范样板园

区，我区化工园区编制了《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对标一

流咨询评估报告》。

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3年 7

月 20日至 2023年 8月 2日）向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反映。

监督电话（整改责任单位）：0513-85982171

电子邮箱（整改责任单位）：kfqwrfzgjz@163.com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 7月 19日


